
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公告

詹信勇、宋晓菲、张磊、廖仕洪、周海艳、宋江南、朱炼、李日帅、
李明义、易志钢、荣红、钟海敏、吕维斌、代忠云、姚芃、陈辉、康天
培、王起锋、王勇、王安毛、黄火财、罗德洪、陈国辉、莫小勇、
钟波、任峻、曾昭源、贺鹤、李美军、郑明、陈大勇、李勇、郑满枝、
张汉雄、陈立新、凡顺、陈新介、任京州、蔡应瑶、王建峰、张华、
尹文龙、刘菊生、杨君辉、邓忠成、贺光慧、香伟雄、李权钢、谢世
敏、李明坚、唐华文、刘忠国、郑佩君、黄文胜、宋啟兵、兰晓宏、
王小飞、徐向东、顾炎、吴宇斌、周新明、张小洪、沈诚、邓广、张奎
明、白金发、张再发、张天林、孙杨、何振忠、王狄平、王金山、李啸
宇、胡宇伟、洪伟强、蒋德芳、林启明、张碧莲、黄志松、谢艳平、
张河利、陈海珠、龙清福、吴棒平、张建滨、夏检明、杨武、刘青华、
李广就、卢如庞、蔡中会、赵志伟、吴军、肖兴伟、刘涛、刘影、叶出
英、邓仁煌、王增、汤亮、李春、龙水益、洪艳清、赵建华、李太辉、
古庆涛、彭明强、覃爱娜、尹春林、付俊敏、胡智高、王有林、金勇、
彭志情、邹迪、赵开放、邱强、覃素月、刘艳武、王聪、樊万礼、
艾鹏、杨小森、焦明凯、田春江、潘朝宁、韦美思、陆涛、张正波、
梁志兴、蒋巧兰、李远军、吴建军、康夫林、杨骥华、何道文、郭迪
建、秦全军、高勇、罗海峰、温少军、叶剑伟、潘发、吴淑耿、赵昌
兴、邓顺林、廖新华、刘鹏、孙贵鸿、车向忠、吴潇夫、伍猛、孔祥
锋、吴柏吉、李光庆、黄伟、聂锦球、谭成龙、曾玲、曾秋香、张浩、
王立夏、张玉希：本院在执行申请人深圳普罗米斯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
詹信勇借款合同纠纷等163案【案号：(2015)深罗法执一字第1009、101



9、1025、1026、1042、1046、1048、1050、1053、1067、1074、1077、
1104、1109、1113、1114、1119、1127、1150、1161、1163、1177、118
9、1191、1205、1206、1667、1672、1678、1684、1707、1742、1768、
1770、1780、1785、1798、1839、1854、1875、1880、1884、1890、189
7、1919、3410、3429、3435、3444、3492、3498、3536、4094、4173、
4212、4216、4219、4224、4233、4238、4295、4302、4311号、(2016)粤0
303执1931、1934、1947、1950、2053、2396、2465、2469、2484、252
1、2527、2531、2532、2550、2553、2576、2617、2620、2630、7295、
7310、7312、7383、7384、7387、8148、8159、9507、9598号、(2018)粤0
303执1110、1186、1912、1923、1941、1973、2641、2650、2722、339
3、3457、3483、3604、3614、4581、4760、4796、5138、5155、5192
号、(2019)粤0303执13287、13327、13329、13349、13371、13389、1378
3、13832、13854、13875、15400、15427、15466、15511、15522、1608
2、16186、16197、2025、2035、2038、2154、2157、2176、2218、222
8、2240、2258、2259、2260、2519、2542、2551、2622号、(2020)粤0303
执17122、17550、17563、17947、17965、18138、19478、19488、1950
1、19629号、(2021)粤0303执2820号、（2023）粤0303执3688、3708、374
4、3747、3755、3798号】过程中，案外人东莞市吉道创业投资合伙企
业（有限合伙）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，申请将原申请执行人深圳普罗米
斯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变更为东莞市吉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伙），本院依法受理，并决定举行听证调查。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（
单位）送达，现依法向你（单位）公告送达本院《执行听证传
票》，请你（单位）于2026年1月29日10时00分到本院执行局101参加听
证调查。未按时参加听证调查的，相应法律后果由你（单位）自行承
担。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，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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